i

RIS S A 2k
1144 B 4f ] % ¥ 858%

2 PR EREFRRG AINF

TLRIEA O FRFE
PRI A T

4 A HIRFEG AP

LA Y

MEELEFE s AT PR P PIF o PEa AT N2
538618 & Hora| a5 0 iR E R 543615 5 278 &

fPiz %380 # 1A AT kh: B d B-Fimmn 5 2]

CEER SR T RE ) SRR L S N L
FEACERIFIAFREFCHRATONERNET
BEIER® Y g o A RIIIAEYY 15p » 2 FAEATE R
(TRF)1008~ > EEFERF*HPRF p 111292 21p 4211
14897 21p ok » & 2368 > R 23f# &£ TR A £ 2

%— 7



Ji

=

(%)

FlL &Rl FHRE rr#:é? #gﬁx (%) FUZ4emB4.19%+
P TEBEF TP E om I14ETY 2p 2 BE A
?ﬁf%57b/(%l5&6+41%%:57ﬂy)Oﬁ%%@KM%
R R PIEFOR P PN F o T 1096
HEGFAZEOR P A o G RANF20% P HEE o X 4T
Eir- ZHERF RAFHAEPF TRAYUEF > BEA
TEARL G 2IRFI o Eak L AR GBI VT A 4£31F,
4472 R EL B &K 7 FTH SRy HE2 R K
H2 EEMAHRAAEIRD o ¥ HEP 4ol 2 513 AT o
7rﬁ»4 SEZE T ANTFEREADIINFEIH > TAK T
iTix

GhoRAZAEZIBEY S HBERIRGHRCELEA
ROFROLT CBEWAR Y Ly > pk s Bk
Pl om s e 2 BTH AP A ASTIFAAEE L

(LA EF13129F ) » a2 g 8T A305 5
WP I A AK NI RITRRGE > AT FREF280

= NS B S N BT N %RPEB;&’ I ARk BERERAE
Bk HRA LR i SER oA o RERYEHER
Ry R Mﬁ;’*@% Bidded 2 ¥ 138 A7

4 7 PF\% _’L }@ﬁ“ié%‘zogp\ ,ra,j\]lmﬁ 1—!_%)%}:])\;#»'%}19 L
%’%EE—’_E’ » JoT 7"\:']/ _‘?_ﬁ‘ f;ﬁ ¥ 3F o i{t,j\ I ')-’F;'z )@g'\J Lt?zi ;LQ

\\

0 PR FED F (FrEA) -



v = EY 23] 114 = 11 : 13 2
$ie1 ey
S
| 4 & LR | HLPENS (B9 HPF |2 9&7H 15
(g ) | (®) (FEQF) | (AF) (F#415)
1 |24%9,212% [p 11477 3p |5.77% AIl4=87 4p |8 &6B 7 v p
AzZF o o AT e [ FAFIF10% 0 4
WALE6B Y F R
7141520963+ &
2 |6%2,235~ |p114&77 38 |5.77% fl14E879 40 |69 6B 7 L p % -
g i He b [ AIF10% 0 @
WAE6®R P ¥ R
wzoww
£ (3191, 4475

P
i
m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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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橋簡字第858號
原      告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陸政宏  
被      告  東鼎服務有限公司


兼
法定代理人  李權甫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1萬1,447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暨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萬1,447元為原告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，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東鼎服務有限公司邀同被告李權甫擔任連帶保證人，與原告簽立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，於民國111年9月15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，授信額度動用期間自111年9月21日起至114年9月21日止，共分36期，按期定額年金平均攤還本金及利息，授信利率按企業換利指數（月）利率加碼4.19％按日計付，並採機動利率按日計算，而至114年7月2日之機動年利率為5.77％（即1.58％＋4.19％＝5.77％）。倘未依約按期償還應償數額，則延滯6個月以內者，按約定利率10％，延滯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約定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。又如有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時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借款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詎被告未依約還款，迄尚積欠本金31萬1,447元及相關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已據其提出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、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、催放帳戶最近繳息日查詢、產品利率查詢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至29頁），而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，是本院依上開證據調查結果，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、違約金，洵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，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橋頭簡易庭　法　官　張淨秀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雅瑩
附表：
		編號

		本金
（新臺幣）

		利息計算期間
（民國）

		利息計算利率
（週年利率）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
（民國）

		違約金計算利率
（週年利率）



		1

		24萬9,212元

		自114年7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5.77％

		自114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



		2

		6萬2,235元

		自114年7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5.77％

		自114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



		合計

		31萬1,447元

		


		


		


		






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橋簡字第858號

原      告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陳佳文  

訴訟代理人  陸政宏  

被      告  東鼎服務有限公司



兼

法定代理人  李權甫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1萬1,447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

    利息暨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

    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萬1,447元為

    原告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

   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

    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，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

    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東鼎服務有限公司邀同被告李權甫擔任連帶

    保證人，與原告簽立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

    信額度動用確認書，於民國111年9月15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

    （下同）100萬元，授信額度動用期間自111年9月21日起至1

    14年9月21日止，共分36期，按期定額年金平均攤還本金及

    利息，授信利率按企業換利指數（月）利率加碼4.19％按日

    計付，並採機動利率按日計算，而至114年7月2日之機動年

    利率為5.77％（即1.58％＋4.19％＝5.77％）。倘未依約按期償還

    應償數額，則延滯6個月以內者，按約定利率10％，延滯超過

    6個月部分，按約定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。又如有任何一宗債

    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時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借款債務視為全部

    到期。詎被告未依約還款，迄尚積欠本金31萬1,447元及相

    關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

    係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亦未提出書

    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已據其提出銀行授信綜合額度

    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、放款帳戶還款交易

    明細、催放帳戶最近繳息日查詢、產品利率查詢等件為證（

    見本院卷第13至29頁），而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

    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

    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，是本院依上開證據調查結

    果，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

    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

    之金額及利息、違約金，洵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，適用簡易程序所為

    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依職權

    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

    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橋頭簡易庭　法　官　張淨秀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

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雅瑩

附表：

編號 本金 （新臺幣） 利息計算期間 （民國） 利息計算利率 （週年利率） 違約金計算期間 （民國） 違約金計算利率 （週年利率） 1 24萬9,212元 自114年7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 5.77％ 自114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 2 6萬2,235元 自114年7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 5.77％ 自114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 合計 31萬1,447元     

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橋簡字第858號
原      告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訴訟代理人  陸政宏  
被      告  東鼎服務有限公司


兼
法定代理人  李權甫  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1萬1,447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暨違約金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萬1,447元為原告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，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東鼎服務有限公司邀同被告李權甫擔任連帶保證人，與原告簽立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，於民國111年9月15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，授信額度動用期間自111年9月21日起至114年9月21日止，共分36期，按期定額年金平均攤還本金及利息，授信利率按企業換利指數（月）利率加碼4.19％按日計付，並採機動利率按日計算，而至114年7月2日之機動年利率為5.77％（即1.58％＋4.19％＝5.77％）。倘未依約按期償還應償數額，則延滯6個月以內者，按約定利率10％，延滯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約定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。又如有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時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借款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詎被告未依約還款，迄尚積欠本金31萬1,447元及相關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已據其提出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、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、催放帳戶最近繳息日查詢、產品利率查詢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至29頁），而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，是本院依上開證據調查結果，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、違約金，洵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，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橋頭簡易庭　法　官　張淨秀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雅瑩
附表：
		編號

		本金
（新臺幣）

		利息計算期間
（民國）

		利息計算利率
（週年利率）

		違約金計算期間
（民國）

		違約金計算利率
（週年利率）



		1

		24萬9,212元

		自114年7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5.77％

		自114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



		2

		6萬2,235元

		自114年7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5.77％

		自114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



		合計

		31萬1,447元

		


		


		


		











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橋簡字第858號

原      告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陳佳文  

訴訟代理人  陸政宏  

被      告  東鼎服務有限公司



兼

法定代理人  李權甫  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1萬1,447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暨違約金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，並應於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1萬1,447元為原告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，依原告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東鼎服務有限公司邀同被告李權甫擔任連帶保證人，與原告簽立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，於民國111年9月15日向原告借款新臺幣（下同）100萬元，授信額度動用期間自111年9月21日起至114年9月21日止，共分36期，按期定額年金平均攤還本金及利息，授信利率按企業換利指數（月）利率加碼4.19％按日計付，並採機動利率按日計算，而至114年7月2日之機動年利率為5.77％（即1.58％＋4.19％＝5.77％）。倘未依約按期償還應償數額，則延滯6個月以內者，按約定利率10％，延滯超過6個月部分，按約定利率20％計付違約金。又如有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時，即喪失期限利益，借款債務視為全部到期。詎被告未依約還款，迄尚積欠本金31萬1,447元及相關利息、違約金未清償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。並聲明：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三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
四、經查，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，已據其提出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、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、催放帳戶最近繳息日查詢、產品利率查詢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至29頁），而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陳述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，視同自認，是本院依上開證據調查結果，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實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、違約金，洵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規定，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，並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之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橋頭簡易庭　法　官　張淨秀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，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許雅瑩

附表：

編號 本金 （新臺幣） 利息計算期間 （民國） 利息計算利率 （週年利率） 違約金計算期間 （民國） 違約金計算利率 （週年利率） 1 24萬9,212元 自114年7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 5.77％ 自114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 2 6萬2,235元 自114年7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 5.77％ 自114年8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6個月以內者，按左列利率10％，逾期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20％計算 合計 31萬1,447元     





